    青海省招商引资方面优惠政策

[bookmark: _GoBack]伴着西部大开发的东风，在凉爽的夏都七月，第五届中国青海结构调整暨投资贸易洽谈会召开，青海以开放的姿态、良好的投资环境迎接八方来客。现将青海省在招商引资方面的优惠政策作一简要介绍，以供投资商参考。
 
　　矿产资源开发优惠政策
 
　　1.凡在我省勘察、开采矿产资源的，除通过招标、拍卖等方式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外，也可通过依法申请批准的方式取得探矿权、采矿权。探矿权人、采矿权人可以采取出售、作价出资、合作勘察或开采、上市等方式依法转让探矿权、采矿权，也可按有关规定出租、抵押探矿权、采矿权。
　　2.开采国家和省内紧缺的各类矿种或采取申请批准的方式取得探矿权和采矿权的，可以减缴或免缴探矿权使用费、采矿权使用费。探矿权使用费，第一个勘察年度可免缴，第二个至第三个勘察年度可减缴50%，第四个至第七个勘察年度可减缴25%。采矿权使用费，矿山基建期和矿山投产第一年可免缴，矿山投产第二年至第三年可减缴50%，第四年至第七年可减缴25%，矿山闭坑当年可免缴。
　　3.投资者投资开采矿产资源，符合下列条件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可享受下列优惠：
　　(1)开采回收矿产资源主矿种以外的共、伴生矿产的，共、伴生矿产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免缴5年;
　　(2)采用先进技术开采省内现有技术难以开发利用的矿产资源，免缴矿产资源补偿费;
　　(3)采用本省尚未使用的先进技术开采回收矿产资源共、伴生矿产的，免缴共、伴生矿产的矿产资源补偿费;
　　(4)利用尾矿的，免缴矿产资源补偿费。
　　4.投资开采矿产资源的，允许将下列费用计入递延资产，在开采阶段分期摊销。
　　(1)用于探明可供开采矿床的地质勘察费;
　　(2)以出让方式取得矿业权缴纳的探矿权、采矿权价款。
 
　　税收优惠政策
 
　　(一)所得税
　　1.凡设在我省境内、符合国家以及我省鼓励类产业的企业，在2010年以前，其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总收入70%以上的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2.新办生产性企业(国家明令限制的除外)、商贸流通企业，自生产经营之日起，5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期满后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5年。
　　新办交通、电力、水利、邮政、广播电视基础产业的企业，5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期满后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5年。
　　3.新建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高新技术项目(单独核算)，自该项目生产经营之日起，8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期满后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2年。
　　4.企业研制开发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各项费用，可计入管理费用在税前一次性扣除。研制费用，比上年增长幅度在10%以上的企业，可再按实际发生额的70%抵扣应纳税所得额。
　　5.从事能源、交通、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的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机器设备维修费、大修理费，可在发生的当年一次性在税前扣除。
　　属于国家和我省鼓励类产业项目的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使用的机器设备，综合开发利用资源的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使用的固定资产可以采取加速折旧方法计提折旧。
　　6.投资新办或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资、合作兴办农畜产品生产、加工或流通等农牧业产业化项目的，从生产经营之日起，免征企业所得税10年。经认定的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享受相关优惠政策后，经省政府批准，可继续延长有关优惠政策。
　　7.兼并、收购省内国有生产性企业，自生产经营之日起，5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期满后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3年。兼并、收购国有非生产性企业(娱乐业、桑拿、按摩、网吧除外)，自经营之日起，3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期满后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3年。
　　8.新办科技型企业自认定之日起，8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期满后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2年。企业进行技术转让以及在技术转让过程中发生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所得，年净收入在50万元以下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超过5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9.经批准投资举办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投资举办民营医院的，自经营之日起，3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期满后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5年。在农村牧区举办民营医疗机构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10.对新办独立核算的咨询业(包括科技、法律、审计、会计、税务等咨询业)、信息业、技术服务业以及物业管理、社区服务的企业或经营单位，自经营之日起，2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期满后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3年。
　　11.新办旅游资源开发企业，自经营之日起免征企业所得税6年，期满后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12.对设在我省境内、符合国家和我省鼓励类产业的外商投资企业、项目，暂免征收地方所得税。
　　13.上述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是指，按15%优惠税率计算出应纳所得税额后，减半执行。
　　(二)资源税
　　新办投资开采矿产资源(石油、天然气资源开采除外)的企业，自企业生产经营之日起，暂免征收资源税5年。
　　(三)耕地占用税
　　省内公路国道、省道、县、乡道路等各类公路建设用地，一律免征耕地占用税。
　(四)增值税
　　投资新办或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资、合作兴办农畜产品生产、加工或流通等农牧业产业化项目的，自生产经营之日起3年内，由财政按年度企业实际上缴增值税地方留成的80%，作为财政扶持资金，用于扶持企业发展。
　　(五)农业税和牧业税
　　投资兴办农牧业产业化经营的企业，从受益年度起，5年内免征农业税和牧业税。
　　(六)其他税收
　　1.新办生产性企业，自生产经营之日起，5年内免征车船使用税、房产税或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免征建设期内土地使用税。
　　2.新建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高新技术项目(单独核算)，自项目生产经营之日起，10年内免征车船使用税、房产税或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免征建设期内土地使用税。
　　3.兼并、收购省内国有生产性企业，10年内免征车船使用税、房产税或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
 
　　土地使用优惠政策
 
　　1.建设项目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应依法有偿使用国有土地。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各类经营性用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企业应通过招标、拍卖或挂牌方式取得，其他建设用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可以协议出让方式取得。
　　2.生产性企业以协议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可免缴60%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企业可以先缴纳应缴部分的30%，其余在5年内分期缴纳。
　　以租赁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生产性企业，自取得使用权之日起，免缴土地租金5年，期满后减半缴纳土地租金5年。
　　3.从事基础设施建设或公益性建设项目等，依照国家规定可以使用国有划拨土地的，经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核准，以划拨方式供地。
　　4.使用国有荒山、荒地等未利用地从事造林、种草等生态建设或农牧业综合开发项目以及兴办社会公益事业的，免缴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费;土地使用权50年不变，可以依法继承，使用期满后，原使用权人优先受让;达到合同约定的投资金额或符合生态建设条件的，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出租、抵押。
　　5.允许农村集体土地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镇建设规划前提下，利用村、镇建设用地，采取租赁、作价入股等方式，参与项目开发。
　　6.对公路建设中占用菜地的，免征新菜地开发基金，免征公路建设环节征收的林业采伐许可证费、林业建设保护费、育林基金。

